
免费“皮肤装备”专骗“网瘾少年”案例5

买卖银行卡 上演“黑吃黑”案例6

搭建违法支付平台 提供结算服务案例7

学生兼职转移赃款 法院宽严相济案例8

案例1

■基本案情：

被告人徐某伙同被告人韩某某（在校学
生），在明知钱款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犯罪所
获赃款的情况下,仍赴外省将银行卡、手机提供
给犯罪团伙，并于现场进行人脸识别操作，协
助犯罪团伙转移赃款共计人民币5万余元,非法
获利人民币2400元。后韩某某被电话传唤到
案，徐某被抓获归案。到案后，二人退缴非法
获利。

■裁判结果：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徐某、韩某某明
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，构成掩饰、隐瞒犯
罪所得罪。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系
坦白，可从轻处罚；韩某某主动投案，到案后如
实供述犯罪事实，系自首，可从轻处罚；韩某某
协助抓捕徐某、徐某协助抓捕上游人员，二人
均系立功，可减轻处罚。二被告人均自愿认罪

认罚，退缴违法所得，可从宽处罚。依法判决徐
某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
六个月，缓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；判
决韩某某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拘役五
个月，缓刑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。

■典型意义：
谨防学生成电信诈骗“递刀人”

本案是在校学生实施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案

件。人民法院在审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案

件时，要严格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鉴于本

案系在校学生犯罪，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、认罪

悔罪态度、在校一贯表现等情况，给予宽大处理，

依法判处缓刑。这一做法尽量保障了学生能够

继续留校完成学业，早日回馈社会。同时，审理此

类案件时，人民法院也注意加强与教育部门、学

校、学生家长的沟通联系，引导和建议相关部门加

强对在校学生的教育指导，帮助学生们不仅要防

止被骗，更不能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“帮凶”。

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颖介绍，2020
年至2022年，全市法院一审审结电信网络诈
骗犯罪案件666件1741人，诈骗金额高达15
亿余元，涉及15万余名被害人。其中365名
被告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重刑率达
20.96%，高于普通刑事案件，充分体现了从严
惩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政策要求，有
力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。全市法院同
期审结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3614件5418
人，其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（以下简
称帮信罪案件）3131件4552人，掩饰、隐瞒犯
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386件712人，坚决斩
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助链条，遏制电信

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，守护百姓财产安全。
同时，全市法院严格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
策，对触犯帮信罪的73名在校大学生中的71
人依法适用缓刑、管制等刑罚手段，帮助他们
早日重返校园、回馈社会。

李颖表示，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判
中存在的证据审查认定、新型犯罪甄别、司法
职能延伸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，天津法院将
持续提升办案水平，强化精准打击，促进司法
效能。同时继续加强宣传引导，促进源头防
控，完善程序衔接，助推构建多层次的惩戒体
系，推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向
纵深发展。

■基本案情：

被告人孙某某、李某某先后注册成立四川
省金银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四川金银岛信息技
术有限公司（以下均简称金银岛公司），设立起名
部、测算部、行政部、财务部、技术部等部门，组织
多人利用通讯工具、互联网等技术手段，通过虚
假包装成为的“国学大师”，宣传起名、婚姻、风
水、运势测算等业务，利用被害人迷信心理，诱骗
被害人录入个人信息，由客服人员冒充“大师”等
身份，通过话术套取被害人感情、经济、生活等方
面信息，虚构能够为其破财消灾、辟邪化煞等，以
兜售假冒的“开光法器”、虚假的法事视频等名
目，诈骗被害人钱财。自2018年4月至2019年8
月间，该犯罪集团利用上述方式，诈骗天津市北
辰区杨某、北京市昌平区何某某、河北省张家口
市王某等全国多个省市130多名被害人钱财，共
计人民币5400余万元。

■裁判结果：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孙某某等人以

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使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，
针对不特定人员实施诈骗，且已形成较为固
定的犯罪集团，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
任。本案涉案被害人人数众多，资金数额巨
大，社会危害性严重，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
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退赔
情况，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各被告人十四年六
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并处相
应罚金。

■法官提示：
自觉摒弃、反对迷信思想

本案犯罪分子抓住部分群众的迷信心

理，形成层级分明的犯罪集团，将诈骗包装为

“国学”“运势测算”，并以此兜售所谓的“开光

法器”等物品，骗取巨额钱款，不仅侵害了人

民群众的财产权益，还损害了科学文明的社

会环境，应依法予以严惩。提醒广大市民要

提高对愚昧迷信、伪科学活动的识别能力和

抵御能力，自觉摒弃、反对迷信思想，不给犯

罪分子可乘之机。

■基本案情：

2017年3月，中国台湾地区人员“胖哥”
“庄哥”（均另案处理）等人，租用印度尼西亚
共和国某别墅为作案“窝点”，并办理了电信
网络使用手续，先后招募30余人到达上述“窝
点”，经过培训，形成组织严密、分工明确的诈
骗团伙。被告人詹某某负责该团伙成员的岗
位调整、代发工资等管理工作，共参与诈骗24
起，骗取他人钱款共计562万余元。该团伙的
作案手段为：经非法渠道获取中国居民身份
信息及联系方式，通过事先设定的电信网络
电话，冒充邮政局、电信局、银行、司法机关工
作人员等身份，虚构被害人名下银行卡在异
地透支未还，逾期不还将会受到法律处罚，需
要配合司法机关紧急进行“资产核查”的事
实，逐步加剧被害人的恐惧心理，诱骗被害人
将钱款转入犯罪分子提供的所谓“安全账户”
内，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。

■裁判结果：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詹某某以非法

占有为目的，出境参加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并
负责管理工作，在境外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
段，虚构事实，组织人员在境外多次实施电信
网络诈骗，骗取不特定多人的财物，数额特别
巨大，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，并酌情
予以从重处罚，同时考虑其具有自愿认罪认
罚等从宽处罚情节，决定对詹某某以诈骗罪
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。

■法官提示：
第一时间报警或通过官方渠道核实

跨国、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人民法

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之一，此类案件

往往被告人人数众多、分工明确，使用网络电

话并精心设置话术脚本，使被害人防不胜防，

被骗财产一旦流向境外，追赃挽损难度加

大。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

和信息，遇到类似情形应第一时间报警处理，

或者前往司法机关现场以及通过相关单位官

方公布的联系方式进行核实，更不要向陌生

账户转账、汇款或者提供账号密码、验证码等

转账所需的关键信息。

■基本案情：

被告人刘某、谭某、蒋某通过手机软件“TT
语音”发布打游戏的邀请，并在聊天室筛选低龄
未成年人，通过聊天骗取被害人信任后，以赠送
游戏皮肤等手段，通过QQ软件诱导被害人进行
屏幕共享，并通过面对面红包或转账方式骗取8
名被害人钱财，共计6万余元。上述被害人均为
未成年人，其中被害人吕某（案发时不满8岁）被
骗人民币1万余元，赵某（案发时不满11岁）被骗
1万余元，钟某（案发时不满10岁）被骗2万余
元。被告人朱某明知上述钱款系犯罪所得仍予
以转移。各被告人被抓获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
己的罪行，已赔偿部分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。

■裁判结果：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刘某、蒋某、谭某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，利用
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骗取公私财物，均已构成诈

骗罪，且诈骗对象均为未成年人，依法酌情从重
处罚。被告人朱某明知系犯罪所得而予以转
移，已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应依法惩
处。被告人刘某、蒋某、朱某犯罪时均系已满十
六周岁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，应依法从轻
处罚。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量刑
情节，对各被告人判处三年二个月至九个月不
等的有期徒刑。

■法官提示：
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

本案被告人以一起打游戏、赠送游戏装备

为幌子，专门针对未成年被害人实施诈骗，本案

最小的被害人不满8岁，最大的也仅12岁，社会

影响恶劣。此外，本案提示家长朋友们要积极

科学引导孩子的学习和生活，防止未成年人沉

迷游戏，游戏平台也应积极履行管理主体责任，

积极排查和处置涉诈有害信息，帮助未成年人

提高防诈意识，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。

■基本案情：

被告人赵某某在明知他人购买其银行卡从事
网络犯罪活动的情况下，分别将其名下4张银行卡
出售给他人，并使用虚假身份邮寄至指定地点，获
利人民币1000元，其名下的银行卡流入相关被害
人的被诈骗钱款50余万元。后被告人赵某某通过
微信查询到其卖出的某银行卡有较大余额，遂产生
“黑吃黑”的想法，以电话挂失的方式冻结卡内资
金，后又通过补办银行卡的方式，将卡内资金转移
并取现，盗取该卡内人民币30余万元。

■裁判结果：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赵某某明知他人
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仍为其提供支付结算
帮助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
活动罪；赵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秘密窃取他
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构成盗窃罪。以帮助
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拘役六

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；以盗窃罪判处被
告人赵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
民币五万元，数罪并罚后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五
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五千元。

■典型意义：
认定不同犯罪类型，维护司法公正

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罪中通过

“掐卡”进行“黑吃黑”的现象比较常见，若供卡

人与上游犯罪人预谋共同犯罪，“掐卡”只是分

赃行为，一般不构成新的犯罪；若供卡人事前就

有骗取转账和“掐卡”目的，“掐卡”行为可能构

成诈骗罪。本案被告人明知他人实施信息网络

犯罪，仍将其银行卡出售给上游犯罪分子使用，

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；其间，被告人又

临时起意，故意“掐卡”，通过挂失补办的手段将

出售给他人的银行卡内“黑钱”转出，并据为己

有，这一行为侵害了他人对财物的占有，构成盗

窃罪，应数罪并罚。

■基本案情：

被告人郑某在天津市伙同被告人王某某
搭建“水神支付”违规支付平台，为境外博彩
网站提供支付通道，并进行日常技术支撑、运
营维护，先后支付结算共计 586万余元。其
中被告人陈某某组织被告人邓某某、陈某赛，
利用“水神支付”平台以支付宝红包方式，为
博彩网站提供支付结算业务，共计 91 万余
元。被告人周某某明知“水神支付”平台为博
彩网站支付结算，仍帮助推广“水神支付”平
台，并居间获利，介绍他人共支付结算271万
余元。其中，经周某某居间联系，邱某某利用
其经营管理的“云鼎支付”支付平台与“水神
支付”平台建立跑分业务，并先后雇佣被告人
林某某、陈某进行“跑分”操作；罗某通过提供
企业支付宝的方式，参与“水神支付”平台的
博彩网站支付结算业务。

■裁判结果：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郑某等十人明知他人
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仍为其提供帮助，情节严
重，均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各被告人
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，且均自愿认罪
认罚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，最终以帮助信息网络犯
罪活动罪分别判处十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至拘
役六个月不等的刑期，并处罚金。

■典型意义：
摧毁非法支付结算犯罪链条

该案是一起利用第四方支付平台为电信网络犯

罪团伙提供支付结算业务帮助的案件，比普通的“两

卡”帮信案件在犯罪手段上有所升级。这些非法支付

平台的存在，极大地便利了赌博、电信网络诈骗等犯

罪资金流转，成为网络犯罪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，还

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，危及国家金融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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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法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发布

警惕这些电信网络诈骗

当前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表现出受害群众面广、犯罪花样翻新以及团伙化、专业化、手段
隐蔽性强等主要特点。8月9日，为充分发挥刑事审判的惩罚与教育功能，市高级人民法院发
布全市法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8个典型案例。

■ 本报记者 徐丽

重拳打击成效明显 守护好百姓“钱袋子”

变身“国学大师”敛财五千万元

案例2 冒充司法机关人员 团伙跨境行骗

■基本案情：

被告人郭某某向被告人马某、焦某某等
人推广没有港股通业务资格的“雪鹰资本”
网络期货交易平台，被告人马某伙同董某某
等人以上海某公司为渠道，被告人焦某某伙
同周某某、焦某华等人以上海某信息公司为
渠道，被告人黄某通过焦某某等人的帮助以
上海某信息公司为渠道，分别组织多人伪装
成该平台的讲师、助理以及成功客户等多种
身份，以在网络直播间喊单、带单或者在“客
户微信群”烘托赢利气氛等手段，诱导客户
到该平台开户、向被告人郭某某控制的私人
账户转账“入金”，佯装进行恒生指数期货交
易，然后伪造亏损事实，比照亏损数额骗取
钱款，并强制平仓或阻止客户提现，将客户
投资据为己有，先后共骗取100余名被害人
投资款人民币2870余万元。

■裁判结果：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郭某某等23名
被告人组成犯罪团伙，无视国家法律，以非

法占有为目的，诈骗他人财物，数额特别巨
大，均已构成诈骗罪，依法应予惩处，综合考
虑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退赃退赔等量刑情
节，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某、马某、焦某
某、周某某等4人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判处焦某
华、董某某等人有期徒刑十二年至三年不等
的刑罚。

■法官提示：
通过正规途径寻求财富增值

本案是“雪鹰资本”虚假期货平台系列诈

骗案件之一，被告人和被害人人数众多，犯罪

涉及面广，案情重大复杂。虚假期货交易等

投资类电信诈骗是常见的电诈犯罪类型，专

业性和隐蔽性强，给办案带来一定难度。该

案提示市民在投资时要擦亮眼睛，通过正规

途径寻求财富增值，切莫轻信各种虚假宣

传。本案的追赃挽损工作完成度较好，人民

法院在处理本案时依法彻查、全力追缴赃款

赃物，涉案赃款大部分已追回，有效减轻了被

害人的经济损失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

社会效果。

案例3 虚假投资理财 小心一夜暴“负”

■基本案情：

被告人陈某某以其实际控制的某网络公
司为平台，雇佣被告人段某某、王某某、曹某
某等多人为业务员，在网上检索各地教育培
训类机构的联系方式，并通过电话、微信等与
机构负责人取得联系，以免费推广教育培训
机构、开展投票评选活动为名，骗取教育培训
机构信任，让培训机构促使学生家长使用其
公司推广的微信投票链接软件，参与虚构的
投票评选活动。陈某某私自修改后台投票数
据，刺激学生家长为了获得高票而充值，先后
骗取天津等地数十家培训机构的学生家长充
值款40万余元。

■裁判结果：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陈某某等人以非
法占有为目的，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骗取公
私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均已构成诈骗罪，应予依法

惩处。本案系共同犯罪，根据各被告人实际作
用，认定被告人陈某某为主犯，段某某、王某某、
曹某某为从犯，并分别以诈骗罪判处各被告人
五年十个月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

■法官提示：
摒弃攀比心理，切莫付费刷票

家长重视孩子教育，投入较大财力物力培

育孩子，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，先是通

过虚假的话术与教培机构取得联系，诱使培训

机构向学生家长推广被告人公司的微信投票链

接，然后虚构评选活动，开通线上投票功能，利

用学生家长的攀比心理，私自修改后台投票数

据，不断刺激学生家长为了投票而充值，进而达

到骗取财物的目的。该案提示各位学生家长，

在日常生活中要谨慎核实各类评选活动的真实

性，尤其是转账充值才能参选报名的评选活

动。另外投票时切莫大意，对违规付费刷票行

为要坚决抵制，并及时报警。

案例4 网上投票评选 骗取家长钱款


